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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与现状

第一条 编制背景

为了指导全州县加油加气站的开发建设，更好地完善全州县的交通枢纽的配套设施，

满足过往车辆的加油需求，提高交通枢纽的服务水平和运行效率，编制本规划。全州县加

油加气站规划应与《桂林市全州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进行有效衔接，确

保规划落地，推进全州县的现代化进程，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强化规划设计、管理及有序

开发建设。加油加气站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通过控制建设用地的使用性质、环

境容量，明确城市设计导则、市政工程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以及交通活动控制、

具体加油站的布局、规模和建设要求等内容，以确保加油站行业的有序发展，实现规划中

设定的目标，合理配置资源，优化加油站网点布局，达到规划管理的目的并指导修建性详

细规划编制和实施，使其促进加油站持续、健康及高质量发展。

第二条 规划范围和规划面积

（1）规划范围

本次全州县永岁镇、白宝乡、绍水镇、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范围包

括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白宝乡加油站地块、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

块。

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位于全州县永岁镇沙子湾村委会马槽里村南侧，G322国道西北侧，

九节岗村的东北侧。

白宝乡加油站地块位于全州县白宝乡白宝村委会第 1村民小组，S501省道北侧。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位于全州县绍水镇绍兰村委会，G322国道东南侧，全州县人民法

院绍水人民法庭东南侧，绍水镇绍兰村退役军人服务站东北侧。

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位于全州县咸水镇黄沙村委会开基岗村南侧，G322国道西侧。

（2）规划面积

全州县永岁镇、白宝乡、绍水镇、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总规划用地面积约为 12806.76

平方米，均在城镇开发边界内。本次规划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 国家高程基准。

地块名称 用地面积（平方米）

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 4588.06

白宝乡加油站地块 1503.79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 4337.24

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 2377.69

合计 12806.76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

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2019〕48 号）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9〕18 号）

（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依据“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有关

事宜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2072 号）

（6）《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制图规范（试行）>》和<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库规范（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31 号）

（7）建设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及其它有关国家规范标准；

（8）《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9）《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10）《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

（11）《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 版〕）

（12）《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1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

（14）《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管理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2】72 号）

（15）《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

落实三条控制线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厅发〔2020〕14 号）；



2

（16）《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桂发〔2019〕23 号）；

（17）《桂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18）《桂林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 版)》

（19）《桂林市全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0）《广西壮族自治区独立地块详细规划编制要点（试行）》

（21）经国家批准并启用的全州县“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22）《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及其它国家、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全州县相关政策及法规文件。

（23）双方签订的编制服务合同。

第四条 现状条件

（1）地形地貌

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所属的永岁镇境内大部分为丘陵地带，地势呈现西高东低，北

高南低的态势。最高点在大蜈蚣岭，海拔 1012米，最低点在滕家湾小江头，海拔为 152.2

米。本次项目现状场地标高约为 144.50米。

白宝乡加油站地块所属的白宝乡地势北高南低，境内平均海拔 600米左右。最高点为

黄花岭，海拔 986米；最低点是桐福村委下白面村，海拔 168米。本次项目现状场地标高

约为 464.18米。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所属的绍水镇地形东西长，南北短，境西为中山越城岭山脉，

东部为丘陵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最高点在清明界，海拔 1355米；最低点在小江口。

本次项目现状场地标高约为 195.50米。

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所属的咸水镇属山间盆地谷地岩溶地貌，可分为低山、丘陵、

平原和盆地四种，地势西高东低，西部是越城岭山脉，海拔一般在 500米以上；东部是连

绵起伏的丘陵和起伏不大的平原。本次项目现状场地标高约为 190.30米。

（2）水文

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所在的永岁镇中湘江是永岁镇境内最重要的河流，自滕家湾村

委梁家入境，境内河道长 18千米，流经滕家湾、南阳、沙子湾、乐家湾、大源屋、梅潭、

港底、大岗等 8个村。它是桂林地区重要的通航河流，其所在航段全州镇-省界段现状维护

等级为内河等外级。

白宝乡加油站地块所在的白宝乡境内无地表河流，水资源缺乏，主要依赖小型水库蓄

水，全乡共有小型水库 3座，山塘水库星罗棋布。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所在的绍水镇境内有白沙河，古名桐油关水，是湘江一级支流。

发源于越城岭七巧界，河长 30.5千米，主要支流有赤兰河、福壁河、庙山河，流经桐油、

三友、塘口、沿河、下柳至小江口注入湘江。

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所在的咸水镇境内河流属长江流域湘江水系；咸水河发源于越

城岭东南的三千界、打鸟界、西延界，自西向东流，在车田村委下铃子口附近出境，境内

流长 27千米。鲁塘江发源于越城岭东南接触带的白水岭、老蓬岭等地，流经古留、鲁塘，

于赵家村附近出境，境内流长约 14千米。

（3）交通条件

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所在的永岁镇有 322国道线贯穿全镇，衡昆高速公路穿境而过，

设有出入口。本次项目西南侧紧邻 322国道。

白宝乡加油站地块所在的白宝乡 9个行政村全部通四级路，东山至全州三级柏油路贯

穿全境。本次项目西南侧紧邻 501省道。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所在的绍水镇境内有国道 322线，湘桂铁路、高速铁路纵贯全

境；设有绍水站和汽车客运站。本次项目北侧紧邻 322国道。

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所在的咸水镇有国道 322线、湘桂铁路、资百公路贯穿境内；

设有咸水、四季田 2个火车站。本次项目东侧紧邻 322国道。

第五条 现状用地性质和建设情况

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现状用地属于全州县永岁镇沙子湾村委会第 5村民小组集体土

地，主要包括耕地、种植园用地果园、林地等农用地。

白宝乡加油站地块现状用地属于全州县白宝乡白包村村委会第 1村民小组集体土地，，

主要包括耕地、种植园用地果园、林地等农用地。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现状用地属于全州县绍水镇绍兰村委会第 5 村民小组集体土

地，主要包括耕地、种植园用地果园、林地等农用地。

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现状用地属于全州县咸水镇黄沙村委会第 2、第 3 村民小组集

体土地，主要包括耕地、种植园用地果园、林地等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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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上位规划及相关规划

按照《桂林市全州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及“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本次项目用地范围均在城镇开发边界内。

第七条 规划主管部门及其管理权限

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内容包含规划文本、图件两个部分。规划文本与图件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两者应同时使用，不可分割。未涉及的指标应符合国家、广西壮族自治区以

及桂林市的有关技术规定。

本规划适用于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白宝乡加油站地块、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规划范围内地块以及用地建设的规划管理工作，并作为工程项目设

计的依据，但不能作为工程项目施工的依据。

本规划经全州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章 用地布局规划

第八条 用地布局规划

本着保护城市的整体环境，提高城市综合效益的原则，本次规划项目布局为加油加气站用

地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12806.76 平方米，占建设用地的 100%，其中：

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本地块为二级加油与 LNG 加气合建站用地，加油加气站用地 458 

8.06 平方米，占建设用地的 100%。

白宝乡加油站地块：本地块分为三级加油站用地，加油加气站用地 1503.79 平方米，占建

设用地的 100%。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本地块为二级加油与 LNG 加气合建站用地，加油加气站用地 433 

7.24 平方米，占建设用地的 100%。

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本地块为二级加油与 LNG 加气合建站用地，加油加气站用地 237 

7.69 平方米，占建设用地的 100%。

第三章 综合交通及竖向规划

第九条 综合交通规划

（1）道路网结构

结合现状路网及项目规划发展的方向，形成站区内部道路与市政道路层次分明、功能明确

的独立网络系统。

（2）道路分级

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本次车行系统主要以现状322国道为加油加气站服务。

白宝乡加油站地块本次车行系统主要以现状501省道为加油加气站服务。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本次车行系统主要以现状322国道为加油加气站服务。

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本次车行系统主要以现状322国道为加油加气站服务。

（3）道路红线宽度和横断面

道路红线宽度及横断面从满足交通需要出发，综合考虑现状条件、道路性质和等级、

加油加气站景观、工程等级敷设，绿地和防灾疏散等各方面来确定。322 国道、501 省道均

采用一块板形式。

（4）车行出入口方位规定

地块出入口设置在国道、省道上，同时满足消防要求。

（5）道路交叉口控制

规划区内道路的交叉口形式根据道路相交等级，分为展宽式信号灯管理平面交叉口、

信号灯管理平面交叉口两种。在交叉口处的道路红线及路缘石半径需满足行车视距三角形

的要求。

第十条 竖向设计

道路竖向和场地竖向的设计综合考虑了地形和填挖方量，道路纵坡控制大于或等于

0.2%、小于 8.0%，其中：

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322 国道与地块出入口交叉点以及变坡点的控制标高约为

146.20，标高若与实际有出入，施工可适当调整或与设计单位协商解决。

白宝乡加油站地块：501 省道与地块出入口交叉点以及变坡点的控制标高约为 463.20，

标高若与实际有出入，施工可适当调整或与设计单位协商解决。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322 国道与地块出入口交叉点以及变坡点的控制标高约为

189.20，标高若与实际有出入，施工可适当调整或与设计单位协商解决。

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322 国道与地块出入口交叉点以及变坡点的控制标高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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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0，标高若与实际有出入，施工可适当调整或与设计单位协商解决。

第四章 市政设施规划

第十一条 给水工程

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最高日总用水量：约 305.5m³/d。

白宝乡加油站地块最高日总用水量：约 95m³/d。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最高日总用水量：约 301m³/d。

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最高日总用水量：约 280.5m³/d。

各加油加气站取水口位置根据实地勘察后由水务部门确定，并对取水水源地以二级保

护区标准进行保护。

第十二条 排水工程

为达到保护水体的目的，杜绝污染后患，本规划区采用分流制排水体制。站区污水应

统一收集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相

关要求。

参照规划区总用水量并考虑到用水过程中损失部分水量，污水量按给水量的 80%计算，

日变化系数 K日=1.1，则估算

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污水量为 257.65m³/d。

白宝乡加油站地块污水量为 89m³/d。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污水量为 246.91m³/d。

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污水量为 230m³/d。

第十三条 电力工程

经计算：

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总用电负荷为 600KV。

白宝乡加油站地块总用电负荷为 300KV。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总用电负荷为 500KV。

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总用电负荷 500KV。

第十四条 电信工程

经计算，

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电话需求量为 8门。实装率取 80%，则规划区电话容量应为 10

门。

白宝乡加油站地块电话需求量为 3门。实装率取 80%，则规划区电话容量应为 4门。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电话需求量为 6 门。实装率取 80%，则规划区电话容量应为 8

门。

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电话需求量为 4 门。实装率取 80%，则规划区电话容量应为 5

门。

规划同时应考虑宽带数据传输网络的建设，实现宽带网络全覆盖，各公共建筑实现光

缆到建筑（FTTB）。

第十五条 环卫设施

（1）垃圾处理

生活垃圾：转运站对普通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对加油加气站的生活垃圾进行计量收费

方式清运和处理。

建筑垃圾：由建设单位自行处理，不得混入生活垃圾，无害无毒的渣土、弃土鼓励清

运到建筑工地作为填方回收利用。

（2）废物箱

主干道 50～80 米，其它道路按 80～100 米设置一个。

第五章 综合防灾规划

第十六条 防洪规划

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规定的防护区的等级和防洪标准，确定本次项目

规划范围内防洪标准重现期为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排涝标准按 20 年一遇 24 小时 1日排干

（不成灾）。

其它具体按防洪部门规定。

第十七条 消防规划

（1）根据公安部规定(GNT-82)及《城镇消防站布局与技术装备配备标准》，按责任区

面积控制在4—7平方公里设置消防站，及便于消防车在5分钟内迅速到达火灾现场的原则。



5

（2）消防给水规划

根据《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加油站、加油站与 LNG 合建站

中地上 LNG 储罐总容积不大于 60 立方米时，可不设消防给水系统。全州县永岁镇、白宝乡、

绍水镇、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的加油加气站可不设消防给水系统。

（3）消防通讯

电话分局至城市火警总调度台，设置不少于两对的火警专线，一级消防重点保护单位

至城市火警总调度台或责任区消防队，设信息传输及监控系统，并逐步形成由计算机控制

的火灾报警和消防通讯、调度指挥的分区数字化网络，城市供水、供电、供气、急救、交

通、环保等部门之间，设专线通讯。

第十八条 抗震规划

（1）规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2）规划原则：以“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有效减轻地震灾害。

（3）规划措施：规划区内主要抗震疏散通道为市政道路，宽度都不小于 12 米，通向

疏散场地。抗震疏散通道，要避免人口过于集中、建筑物过于密集，严格控制建筑密度，

房屋之间应有相应的抗震间距，达到下表的要求。

表 12-1 疏散通道房屋抗震间距

较高房屋高度 h（m） <10 10～20 >20

最小房屋间距 d（m） 12 6+0.8h 14+h

规划区内的避震疏散场地主要利用绿地、广场和其它空地，新建的工厂，都应按 1平

方米/人标准设置，同时加设取水措施。

规划区内的重点防护目标主要是指加油加气站生命线工程等主要公共设施，其中加油

加气站生命线工程主要包括交通系统、供水系统、供电系统、通讯系统，重点防护目标的

建筑等工程设施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确定抗震设防

要求，进行抗震设防，同时，应加强养护管理，“平震结合，常备不懈”。

次生灾害主要形态是火灾、爆炸、毒气污染、滑坡和崩塌等灾害，主要应做好对易燃

易爆、有毒物品的存放及管理，生产单位等相关部门应严格执行有关生产、储存、运输规

定；应普及抗震防灾以及次生灾害的防治知识，教育提高全民的抗震防灾意识，增强自救

能力，降低次生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危害性。

第十九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1）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要求，在陡峭的山脚不得进行新的开发建

设。

（2）沿斜坡地带布置建筑物时，应避开可能产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的地段，并充分

利用自然排水系统，妥善处理建筑、工程设施及其场地的排水，做好隐患地段滑崩流的防

治。

（3）规划区周边的山体适当位置设置截洪沟，并尽可能利用原有天然沟道泄洪；背靠

陡坡的建筑须采取挡土墙等护坡措施，土质护坡的坡比值应小于或等于 0.5；砌筑型护坡

的坡比值宜为 0.5-1.0；

（4）道路的修建应注意各工程地质岩组的分布情况，在碎屑岩组区易发生滑坡地段，

道路边坡应降低至安全角以下。

（5）加强山体的植树种草，保护原有植物被不遭破环，大力种植根部发达，生长迅速，

枝叶茂盛，生存能力强的植物，加速改善边坡被覆状况，避免水土流失。

规划区地质灾害调查不能代替勘察工作，建设用地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必须以相应阶段的

勘察为准。

第六章 地块管控

第二十条 规划区内土地使用性质分类和分类代号采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

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在开发过程中，由于现实原因或特殊要求，确需变更规划用地性质时，按《国

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2011），大类性质禁止变更；中类性质变更需要有相关分析论证，经专家评审和规

划主管部门核准后，方可变更；小类性质变更必须经规划主管部门核准。

第二十二条 街坊为以单位成片开发时，街坊内各地块的用地界线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

整，但其规模和配套设施项目必须符合分图图则所规定的指标要求。

第二十三条 用地细分

为了与土地开发出让以及加油加气站建设的具体条件适应，规划充分考虑功能布局的同

时，对土地进行了用地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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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细分为政府所有和向社会出让两种方式，以体现公共利益为第一的原则，将加油加气

站中绿地系统和与公共服务设施等相关联的公共空间划分出来。统一由政府做一级开发，统一

进行公共配套设施建设，成本可按比例分摊到周边细分地块中。细分地块可向社会出让。

（1）弹性用地细分：弹性用地地块细分为 0.1—0.5 公顷。

（2）用地编码

规划地块划分规划编制单元、街坊和基本地块三级，编制单元根据总体规划结构及规模进

行合理划分。

本次项目划分编制 A、B、C、D单元。街坊划分以城市主次干道和自然界线为基础划分，

共划分街坊 4个。

第二十四条 各地块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系数、建筑限高、绿地率等指标的控制应符

合规划分图图则的规定。

表 4-1 用地控制指标

地块类型 容积率 建筑密度/建筑系数 绿地率

永岁镇加油加气站地块加油加气站用地 ≤0.5 ≤30% ≥5%

白宝乡加油站地块加油加气站用地 ≤0.5 ≤30% ≥5%

绍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加油加气站用地 ≤0.5 ≤30% ≥5%

咸水镇加油加气站地块加油加气站用地 ≤0.6 ≤40% ≥5%

第二十六条 任何新建、改建、重建建筑的间距除必需满足消防、卫生、环保、管线埋设

和文物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外,应同时符合《桂林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版)》等建筑规

范的要求。

第二十七条 建筑退让

（1）建筑退界控制

根据建筑性质、高度和消防要求确定。界外是居住建筑物，除符合离界距离规定外，必须

同时符合建筑间距的有关规定。界外是公共绿地、停车场的，各类建筑的最小离界距离按居住

建筑的离界距离控制。地下建筑的离界距离，不小于地下建筑物深度（自室外地面到地下建筑

物底板的底部的记录）的0.7倍，且其最小值为5米。

建筑后退其它用地边界指考虑至日照与消防要求，建筑与用地红线边界应有适当退距。当

建筑物主要朝向与用地红线平行布置时，按相应建筑类型的建筑间距的1/2控制。建筑物后退

用地边界范围内可布置绿化、内部道路。

（2）各类建筑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

一般多层建筑后退城市道路红线距离按《建筑后退道路红线一览表》执行。

表 4-2 建筑后退道路红线一览表

道路等级 322 国道 501 省道

后退距离（米） 20 米 15 米

（3）道路平面交叉口四周的建筑物退让道路交叉口处红线（均由道路规划红线各直线段

与相接曲线段的切点的连线交点算起）的距离不应小于3米，且必须满足视距三角形后退要求。

（4）气罐与围墙的距离不小于4米，油罐与围墙的距离不应小于2米。。

（5）位于国道两侧的地块建筑后退距离应同时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及《公路

安全保护条例》要求。

（6）未列出部分按《桂林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 版)》及其他相关规范确定。

第二十八条 建筑限高

规划用地内建筑限高：加油加气站用地为 12 米。建（构）筑物高度控制除必须符合日

照、建筑间距、消防等方面要求外，其余可参照《桂林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 版)》

的要求。

附录：

一、名词解释与技术规定

1．街坊：由城市道路或自然界线围合的城市用地。

2．地块：指街坊内被街坊道路或由用地权属划分的城市用地。

3．用地红线：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批准的建设项目的土地使用界线。

4．建筑红线：又称建筑控制线。城市道路两侧控制沿街建筑物或构筑物（如外墙、

台阶等）靠邻街面的界线。一般应后退道路红线。

5．建筑限高：地块内建筑物地面部分最大高度限制值。

6．容积率：一定地块内，总建筑面积与建筑用地面积的比值。

7．建筑密度：一定地块内所有建筑物的基底总面积占用地面积的比例。

8. 建筑系数: 指项目用地范围内各种建筑物、用于生产和直接为生产服务的构筑物

占地面积总和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反映项目对土地在平面上的利用情况，是衡量土地利用强

度及合理性的尺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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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绿地率：城市一定地区内各类绿化用地总面积占地区总面积的比例。

10．硬地率：地块内硬地总面积占用地面积的比例。

二、图则索引查询

1．规划分图图则由分图索引、分图图则两部分组成，用于规划管理部门提供地块设

计条件，实施对地块开发建设的控制。

2．分图索引包含分图编号（01、O2、O3……）、地块编号（A-01、B-01、……）以

及用地性质代码。可用于以不同信息查询分图图则。

3．分图图则由地块指标控制图、设计要点两部分组成，便于索取相关控制要求。其中设

计要点部分为地块设计指导性建议。

附表：

地块

标号

用 地

代码

用 地 性

质

用 地 面

积（平方

米）

容 积

率

建筑密

度 / 建

筑系数

（%）

绿 地

率（%）

建 筑

限 高

（米）

公 共

厕 所

（个）

垃圾收

集 点

（个）

备

注

A-01 B41 加 油 加

气 站 用

地

4588.06 ≤0.5 ≤30% ≥5% 12 1 1 -

B-01 B41 加 油 加

气 站 用

地

1503.79 ≤0.5 ≤30% ≥5% 12 1 1 -

C-01 B41 加 油 加

气 站 用

地

4337.24 ≤0.5 ≤30% ≥5% 12 1 1 -

D-01 B41 加 油 加

气 站 用

地

2377.69 ≤0.6 ≤40% ≥5% 12 1 1 -













永岁加油加气站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图则）

地块编号

土地

使用

控制

图纸比例

1:500

B41

用地坐标Y=22310.385

X=22392.706

机动车出入口方向

建筑后退线用地性质代码

道路

地块界线

地块编号

图

例

地

块

控

指

制

标

图则编号

位

置

图

NO.01

A-01

5.气罐与围墙的距离不小于4米，油罐与围墙的距离不应小于2米。
说

明

全州县自然资源局

2024.12中联合创设计有限公司

A-01

8.本规划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图中所注尺寸单位为米。

2.位于国道两侧的地块建筑后退距离应同时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及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要求。

3.未列出部分按《桂林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版)》及其他相关规范确定。

6.规划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合理调整，但其用

地面积和指标不应减少。

4.加油加气站的总平面布置、消防设施应符合《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50156-202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1.地块位于全州县永岁镇沙子湾村委会马槽里村南侧，G322国道西北侧，九节岗

村的东北侧。

用地性质代码 B41

用地性质 加油加气站用地

用地面积（㎡） 4588.06

土地

使用

强度

控制

容积率 ≤0.5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5

建筑高度控制（m） 12

配套公

共服务

设施

交通

控制

机动车开口方向 ES

机动车停车要求 --

公共厕所（个）

垃圾收集点（个）

1

1

7.建筑应采用现代风格，色彩简洁明快。

GB50016-2014（2018年版）的有关规定的要求。





















绍水加油加气站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图则）

地块编号

土地

使用

控制

图纸比例

1:500

B41

用地坐标Y=22310.385

X=22392.706

机动车出入口方向

建筑后退线用地性质代码

道路

地块界线

地块编号

图

例

地

块

控

指

制

标

图则编号

位

置

图

NO.01

C-01

5.气罐与围墙的距离不小于4米，油罐与围墙的距离不小于2米。
说

明

全州县自然资源局

2024.12中联合创设计有限公司

C-01

8.本规划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图中所注尺寸单位为米。

2.位于国道两侧的地块建筑后退距离应同时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及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要求。

3.未列出部分按《桂林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版)》及其他相关规范确定。

6.规划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合理调整，但其用

地面积和指标不应减少。

1.地块位于全州县绍水镇绍兰村委会，G322国道东南侧，全州县人民法院绍水

人民法庭东南侧，绍水镇绍兰村退役军人服务站东北侧。

用地性质代码 B41

用地性质 加油加气站用地

用地面积（㎡） 4337.24

土地

使用

强度

控制

容积率 ≤0.5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5

建筑高度控制（m） 12

配套公

共服务

设施

交通

控制

机动车开口方向 N

机动车停车要求 --

公共厕所（个）

垃圾收集点（个）

1

1

7.建筑应采用现代风格，色彩简洁明快。

G3
22
 国
道

2
0
.
0

2.
0 2

.
0

2
.
0

2.
0

4.加油加气站的总平面布置、消防设施应符合《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50156-202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的有关规定的要求。

2
2
.
8

2
.
0











咸水加油加气站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图则）

地块编号

土地

使用

控制

图纸比例

1:500

B41

用地坐标Y=22310.385

X=22392.706

机动车出入口方向

建筑后退线用地性质代码

道路

地块界线

地块编号

图

例

地

块

控

指

制

标

图则编号

位

置

图

NO.01

D-01

5.气罐与围墙的距离不小于4米，油罐与围墙的距离不小于2米。

说

明

全州县自然资源局

2024.12中联合创设计有限公司

D-01

8.本规划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图中所注尺寸单位为米。

2.位于国道两侧的地块建筑后退距离应同时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及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要求。

3.未列出部分按《桂林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版)》及其他相关规范确定。

6.规划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合理调整，但其用

地面积和指标不应减少。

1.地块位于全州县咸水镇黄沙村委会开基岗村南侧，G322国道西侧。

用地性质代码 B41

用地性质 加油加气站用地

用地面积（㎡） 2377.69

土地

使用

强度

控制

容积率 ≤0.6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5

建筑高度控制（M） 12

配套公

共服务

设施

交通

控制

机动车开口方向 E

机动车停车要求 --

公共厕所（个）

垃圾收集点（个）

1

1

7.建筑应采用现代风格，色彩简洁明快。

4.加油加气站的总平面布置、消防设施应符合《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50156-202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的有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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